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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锁定要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陈特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宋晓佩

当前，电子病历在医

疗系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

应用。2010 年 4 月 1 日，

原卫生部颁布的《电子病

历基本规范（试行）》首

次对于电子病历进行了完

整的定义：电子病历是指

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

中，使用医疗机构信息系

统生成的文字、符号、图

表、图形、数据、影像等

数字化信息，并能实现存

储、管理、传输和重现的

医疗记录，是病历的一种

记录形式。使用文字处理

软件编辑、打印的病历文

档，不属于本规范所称的

电子病历。

易被篡改 
电子病历证据受质疑

有些人认为，电子病

历具有易被篡改的特点，

因此，电子病历的证据效

力一直备受质疑。国家卫

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颁发

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

定》第 4 条则明确规定，

按照病历记录形式不同，

可区分为纸质病历和电子

病历。电子病历与纸质病

历具有同等效力。

在医院电子病历应用

日益广泛的今天，对于医

患双方来讲，确保电子病

历内容完整、不可篡改、

以及有效实现电子病历的

锁定、封存是核心诉求。

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电

子病历管理，维护医患双

方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

第一，要求采用电子

病 历 的 各 医 疗 机 构 制 定

本 医 疗 机 构 锁 定 电 子 病

历的方法及流程规范，并

通 过 适 当 方 式 向 有 锁 定

或 封 存 电 子 病 历 需 求 的

患者告知。

第二，明确提出锁定

电子病历的主体，规定在

发生医疗争议时，医患双

方均应有权提出对相关电

子病历进行锁定，并制作

与电子病历完全相同的纸

质版本供封存，封存的纸

质病历资料应由医疗机构

保管。

电子病历锁定封存要点

那么，医疗机构到底

应怎样对电子病历进行锁

定封存呢？笔者认为，医

疗机构可参考北京卫生法

学会患者安全专业委员的

建议，锁定的具体操作方

法如下：

☆ 定 位 患 方 在 电 子

病历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号

码，并确定锁定范围。

☆如果需锁定的是已

归档病历，则由电子病历

系统中导出相关数据；如

果需锁定的是未归档病历

（包括运行中病历），则

在医院各类信息系统中分

别导出相关数据和相关操

作日志。

☆提取电子病历系统

中唯一标识号码对应的电

子数据副本，包括电子数

据相关的电子签名和时间

戳数据。

☆对提取的电子数据

副本进行完整性校验并生

成散列值，确保数据提取的

结果与原始电子数据一致

的校验（由数字认证机构

提供工具，或者现场支持）。

☆ 对 提 取 的 电 子 数

据副本存入存储介质中，

并对数据进行写保护处理

（由数字认证机构提供工

具，或者现场支持）。

☆提取在存储介质中

的电子数据副本即为锁定

的电子病历数据原件，由

医疗机构保存。以备未来

可能出现的电子数据司法

鉴定需要。

关 于 电 子 病 历 的 封

存，可将载有电子病历锁

定信息的存储介质置于一

个封存袋中，将封条粘贴

袋口使其内容物密封，并

在封口处加盖医院相应印

章，同时请患方主要人员

骑缝手写签名。

总而言之，在发生医

疗纠纷时，医疗机构如能

及时、规范的对电子病历

进行锁定和封存，可以很

大程度上减少双方当事人

对病历真实性的争议，进

而避免启动电子病历司法

鉴定。（本栏目由“海坛

特哥”微信公号支持）

本 案 医 方 出 现 了 违

规使用药物的情况：一是

患者有红霉素过敏史，医

方未询问药物过敏史，违

规使用克拉霉素，违反用

药规范，存在医疗过失。

二是克拉霉素和加替沙星

两种药物均有神经精神方

面的不良反应，且相互之

间具有协同作用，因医方

的违规使用使患者产生幻

觉，进行自残。

本案提示医生，在使

用 药 物 之 前， 需 认 真 阅

读 使 用 说 明 书， 并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加 强 对 药 物 的

毒 副 作 用 的 了 解、 加 强

对 药 物 禁 忌 和 配 伍 的 熟

悉 和 熟 知， 不 能 凭 经 验

和直觉用药。

国家对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行医有

哪些规定？

《 外 国 医 师 来

华 短 期 行 医 暂

行 管 理 办 法》 规 定：

外 国 医 师 来 华 短 期 行

医，是指在外国取得合

法行医权的外籍医师，

应 邀、 应 聘 或 申 请 来

华 从 事 不 超 过 一 年 期

限 的 临 床 诊 断、 治 疗

业务活动。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

行医必须向地市级以上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申 请 注

册，取得《外国医师短

期 行 医 许 可 证》。 外

国医师申请来华短期行

医，必须与聘用单位签

订协议。有多个聘用单

位 的， 要 分 别 签 订 协

议。外国医师应邀、应

聘来华短期行医，可以

根据情况由双方决定是

否签订协议。未签订协

议的，所涉及的有关民

事责任由邀请或聘用单

位承担。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

行医注册的有效期不超

过一年。注册期满需要

延期的，可以按规定重

新办理注册。未取得《外

国 医 师 短 期 行 医 许 可

证》在华行医的，由所

在地市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予以取缔，没收非

法所得，并处以 1 万元

以下罚款；对邀请、聘

用或提供场所的单位，

处以警告，没收非法所

得， 并 处 以 5000 元 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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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使用不当致死致残典型案例”剖析（三）

激素应用的经验错误
▲ 无锡市医学会  徐智慧  王卓霞

患者因“尿频尿急尿

痛 3 天”，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至某市级医院门诊就

诊。既往曾类似发作数次，

在外院门诊就诊。6 月 26

日外院尿常规示：白细胞

++。该院予克拉霉素 0.25g

一天三次、加替沙星 0.2g

一天两次口服，嘱多饮水。

6 月 29 日凌晨 2：00 左右，

患者在家自己用刀将左手

由腕关节水平完全砍下，

后送至外院住院治疗。诊

断：左腕完全离断伤。当

日行左前臂中下 1/2 段截

肢术。7 月 5 日出院。鉴

定时左肘关节远端 13cm

以下缺失。

用药先看说明书  经验直觉不可靠

“ 男 医 生 为 女 患 者

诊查，须有护士或家属陪

伴。”该规定一出，有人

认为此举可以避免纠纷，

也有网友认为医生的职责

是治病救人，在他们眼里

患者没有性别之分，这种

规定有点小题大做。

在笔者看来，该政策

出台可谓无风不起浪。当

前，教师和医生行业在两

性关系上不断曝出丑闻，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

这样的政策不失为是一种

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办法。

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采

取这样的措施，既是事出

无奈，也是从政府规定层

面增强对医务人员的警示。

进一步来讲，该政策的出台

也是一种必要的补救方法，

而且政策本身也不存在违

法违规问题。但若在此政策

的基础上，加之女患者或者

家属签字同意之类的变通，

会使该政策更完善。

有些网友认为男医生

为女患者进行诊查是侵犯

其隐私权，笔者不敢苟同。

男医生从事妇科工作是法

律允许的，男医生对女患

者进行检查，自然也不存

在侵犯隐私的问题。患者

到医院就诊，意味着自己

的一部分隐私权受到了抑

制，即把隐私权让位于生

命健康权。

但这个权利也不可随

意使用，从医学人文关怀

的角度来看，男医生不应

该单独为女患者诊查，如

若涉及私密部位的检查，

原卫生部原本就有明确的

诊疗规范，要求有第三方

在场。

规 避 此 类 问 题 最 重

要的就是避嫌，对此，笔

者认为应将该规定作为医

生的自我约束和要求，当

男医生为女患者诊查时需

有女护士或其家属在场陪

同；另外，医生个人的行

为举止要规范，这既是医

生自身的一种道德行为规

范，也是本该做到的一种

人文关怀。

男医生避嫌女患者
是一种人文关怀
▲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 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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